
【案例一】

员工手册的规定

不具有劳动合同属性

沈某于 2012 年入职某公司，

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公司在员工

手册中载明“限制管理人员、 技术

人员、 财务人员、 销售人员等高级

员工自行设立或就职于本公司的竞

争对手。”

2013 年双方解除劳动合同，

后沈某以其履行了竞业限制的约

定， 要求某公司支付竞业限制补偿

为由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 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竞业限

制补偿的前提是双方有竞业限制的

约定。 《员工手册》 中关于竞业限

制的规定不是某公司要求沈某履行

竞业限制义务的约定， 不能作为沈

某要求某公司支付竞业限制补偿的

依据， 故法院对沈某的诉讼请求予

以驳回。

【法官释法】

员工手册属于用人单位规章制

度的一种 ， 不具有劳动合同的属

性， 凡属劳动合同调整的事项， 应

由法律有专门的规定或者当事人双

方依法作出约定。 竞业限制条款，

属于劳动合同约定内容， 且竞业限

制的对象、 地点、 补偿等事项因人

而异， 不应通过一般的方式来事先

约定。 因此， 用人单位依据规章制

度的方式规定的竞业限制条款对劳

动者不具有拘束力。

【案例二】

竞业限制范围

不能随意扩大

韩某于 2011 年入职某公司，

双方约定竞业限制期内韩某及其亲

属不得从事与某公司相同或类似业

务。

2016 年 1 月双方解除劳动关

系， 后韩某主张竞业协议违反法律

规定， 请求撤销。 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 协议中规定的竞业限制人员超

出了法律规定的竞业限制人员范

围， 故该部分约定无效， 但协议书

其他内容合法有效， 韩某仍应继续

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法官释法】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 竞业限

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

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

密义务的人员。 本案中， 单位将竞

业限制人员范围扩大至劳动者的亲

属， 显然违反法律规定。 但合同部

分无效， 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

故韩某应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案例三】

竞业限制有期限

周某 2005 年 6 月入职某公司，

双方约定， 周某在离职后三年内不

得在与某公司生产、 经营同类产品

或提供同类服务的其他企业、 事业

单位、 社会团体内担任任何职务，

也不得生产与某公司同类产品或经

营同类业务。

2016 年 6 月双方协商一致解

除劳动关系， 后周某主张竞业限制

协议违反法律规定， 请求确认该条

款无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签

订的协议中超过二年期限的部分无

效。

【法官释法】

劳动合同法第 24 条规定， 在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前款规

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

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

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 或者自己开

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

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 不得超过

二年。

【案例四】

竞争关系应综合认定

金某于 2017 年 6 月入职某公

司， 双方签署了竞业禁止协议， 约

定： “乙方与甲方解除或终止劳动

关系后二年内不在与甲方生产、 经

营同类产品或提供同类服务的其他

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内担任

任何职务……”

2017 年 12 月金某从某公司离

职， 后某公司主张金某从公司离职

后入职了与其有竞争关系的 A 公

司， 违反了竞业禁止义务， A 公司

的企业信息公示和某公司的营业执

照显示两公司经营范围存在重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仅凭经营范围

重合不足以证明 A 公司实际经营

业务与某公司的实际经营业务存在

直接或者间接竞争关系， 故未支持

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官释法】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 负有竞

业限制义务的人员不得到与本单位

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

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

位。 认定是否存在竞争关系除双方

经营范围外， 还应综合考虑用人单

位的实际经营业务、 劳动者从事的

业务、 是否构成横向和纵向竞争、

直接与间接竞争等多个因素。

【案例五】

保密义务不等于

竞业限制义务

赵某于 2013 年 3 月入职某公

司， 双方约定赵某同意保守某公司

的一切商业秘密， 不把商业秘密泄

露给任何第三方。

双方劳动关系于 2014 年 7 月

解除， 后赵某主张上述约定为竞业

限制条款， 要求某公司支付竞业限

制补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该条

款仅系针对赵某负有保密义务进行

约定， 并未限制其离职后的择业权

利， 不具备竞业限制条款的属性。

因此， 法院驳回了赵某的诉讼请

求。

【法官释法】

竞业限制义务是指劳动者在职

或离职后一定期间内， 不得到与本

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

或者自营同类业务的义务； 而保密

义务是指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和

与知识产权相关保密事项的义务。

除双方另有竞业限制约定外， 劳动

者负有的保密义务并不必然等同于

竞业限制义务。

【案例六】

竞业限制未定细则

补偿标准如何判定

李某于 2017 年 3 月入职某公

司， 双方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 但

未约定竞业限制补偿标准。 双方劳

动关系于 2017 年 9 月解除， 某公

司未向李某支付竞业限制补偿。 李

某以要求某公司支付竞业限制补偿

为由提起诉讼， 某公司主张协议未

约定， 公司无需支付补偿。 法院经

审理后认为， 某公司应当按照劳动

者在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平均

工资的 30%支付竞业限制补偿。

【法官释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以下简称 “司法解释四”）

第 6 条规定，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

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 但

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

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履行了

竞业限制义务， 要求用人单位按照

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

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 30%按月支付

经济补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案例七】

违约金数额的认定标准

饶某于 2009 年 11 月入职某公

司， 双方约定饶某违反竞业禁止约

定的， 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00000 元。 双方于 2014 年 3 月解

除劳动关系。

2014 年 6 月， 饶某入职与某

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 A 公司， 某

公司要求饶某支付竞业限制违约

金，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饶某违反了

竞业限制义务， 综合考量各项因

素， 最终判决其应向某公司支付违

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违约金 300000

元。

【法官释法】

劳动合同法规定， 劳动者违反

竞业限制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

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但未规定对

违约金数额应当如何认定。 审判实

践中会全面考虑劳动者的岗位、 薪

酬水平、 掌握商业秘密的程度、 过错

程度、 竞业限制补偿标准等因素确定

违约金数额。

【案例八】

未及时支付补偿金

能否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姜某于 2015 年 4 月入职某公司，

双方签订 《竞业禁止协议书》， 其上

载明“姜某在职期间及离职后两年之

内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其公司业务

类型相同或相似存在竞争关系的业务

……公司按月向其支付竞业限制补

偿。” 姜某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离职，

离职后 2 个月某公司未向姜某支付竞

业限制补偿， 故姜某于 8 月 8 日向某

公司送达解除通知书， 并以公司未支

付竞业限制补偿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解

除竞业限制协议。 同年 8 月 10 日，

公司向姜某支付了 6-8 月的竞业限

制补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某公司虽

两个月未向姜某支付竞业限制补偿，

但已及时补足， 故未达到劳动者可以

行使解除权的条件， 最终判决驳回姜

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释法】

司法解释四第 8 条规定， 当事人

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

业限制和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解除或

者终止后，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

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请求解

除竞业限制约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换言之，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

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才有

权解除竞业限制约定。

【案例九】

企业提前解除协议

需额外补偿劳动者

郑某于 2007 年 4 月入职某公司，

双方约定“竞业限制期限从乙方离职

之日开始计算， 最长不超过 12 个

月”。

2016 年 12 月 1 日， 双方解除劳

动关系， 解除后某公司未向郑某支付

竞业限制补偿。 郑某于 2017 年 3 月

以要求某公司支付竞业限制补偿为由

提起诉讼， 某公司主张提前解除双方

竞业限制协议。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某公司应支付郑某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竞业限制补偿， 同

时还应额外支付三个月的竞业限制补

偿作为提前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补

偿。

【法官释法】

司法解释四第 9 条规定， 在竞业

限制期限内， 用人单位请求解除竞业

限制协议时，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在

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时， 劳动者请求用

人单位额外支付劳动者三个月的竞业

限制经济补偿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故用人单位享有竞业限制协议的

单方解除权， 但在解除时应支付劳动

者额外三个月的经济补偿。

（据北京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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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槽不要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法官以案说法提醒劳动者避免违反相关义务

竞业限制制度事关劳动者择业自由和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优化营商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本期

“专家坐堂” 通过以案释法， 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如何依法维权提出了相应建议：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 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

的主体范围和期限与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同时在协议中就补偿标准、 支付周期、 支付方式以及违约金等内容进行明确

约定， 对于员工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行为要加强相关证据搜集保存。 对于劳动者而言， 在未约定竞业限制补偿标准时,可依

法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相应补偿， 如用人单位未按期支付补偿， 劳动者需及时行使竞业限制协议解除权， 此外劳动者应按照约

定认真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并全面了解新入职单位的业务类型， 避免违反相关义务。

减 资 公 告
冠南 （上海） 投资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原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现减资至

1000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上海六贤表面处理有限公

司 ， 经股东决定原注册资本

400万美元现减资至40万美元，

特此公告。

上海曼陀林美容美发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047611840940， 遗失财

务专用章及刘明法定代表人私

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上海冰蓝电子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 、 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 声明作废。

上海荆溪影视文化工作

室，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证照

编 号 ：

27000000201807020374， 声明

作废。

遗 失 声 明

上海林芸行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

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蔚海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

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厉坦安防科技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柯蕊纺织品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轩韵永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4MA1GUYBG0M， 经

股东决定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上海浦扬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MA1GWEY961， 经

股东决定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上海迅如经贸发展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7639534407， 经股东

决定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优盼照明电器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0712328108， 经股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上海帝颖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0000593918780， 经董事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上海琛大果蔬专业合作

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310230332734465M， 经 成

员大会决议， 即日起注销， 特

此公告。  

  上海瀛格照明电器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6915754945， 经股东

会决议， 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注 销 公 告


